臺北市103年度（11-12月）推動「我和我的孩子」父母成長班研習實施計畫
103年10月30日北市家推字第10330358800號核定
一、依據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中長程施政計畫（100-103年）。
二、目的

（一）藉由教育部編印「我和我的孩子」（低、中、高年級）手冊內容，針對不同年級可能困擾家長的親職問題，檢視家長對個人、子女及親子互動的方式，使家長能快速正確的學習親職知能與技巧。 
（二）促進家庭成員營造良性親子互動關係，進而強化家庭親職教育知能。
（三）協助家長自我學習，並與孩子共同成長，建立彼此正向關係發展，營造溫馨、和樂的現代健康家庭。陪伴孩子面對不同的發展和學習階段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3）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幼兒園。
四、實施對象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小學以下學校之學生家長。
（2） 關心親職教養議題的一般市民。
五、實施期程：103年11月17日至103年12月31日
六、實施內容：（依據教育部編印『我和我的孩子』手冊內容）
	年級
	課程主題
	備註

	低年級子女的家長
	我的孩子可以適應學校的生活嗎？       我該如何成為稱職的父母？

我的孩子無法融入群體生活，怎麼辦？   我該如何教導孩子保護自己？

如何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如何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

我的孩子很黏人，怎麼辦？             我是個「放羊」的父母嗎？

子女的特質我了解嗎？                 我的情緒會影響到孩子嗎？

我沒有時間陪孩子，怎麼辦？           如何與孩子一起快樂學習？

如何培養孩子創造思考能力？           我為何要參與孩子學校的活動？

如何選擇一個適合我家孩子的安親班？   

從何處獲得子女教育的相關資源？
	規劃家長提問討論的時間(約30-40分鐘)，由講師現場詳細回覆家長的困惑與難處。



	中年級子女的家長
	我的孩子沒有信心，怎麼辦？    如何培養孩子互助合作的精神？

如何培養孩子情緒管理的能力？  我的孩子不愛唸書怎麼辦？

在孩子面前吵架對孩子有不良影響嗎？

我的孩子常頂嘴，怎麼辦？      我該如何紓解親職的壓力？

如何培養子女的責任感？        當我的孩子吵著要買東西？該怎麼辦

我的孩子經常看電視，怎麼辦？  如何引導孩子主動幫忙做家務？

如何肯定或讚美我的孩子？      孩子的喜好與需求，我了解嗎？

我的孩子未核對我說謊？        我的孩子被霸凌了，怎麼辦？

孩子受到媒體負面的影響，怎麼辦？
	

	高年級子女的家長
	我的孩子「轉大人」，我該做些什麼？

我的孩子對異性感到好奇了，怎麼辦？

如何幫助孩子做抉擇？

如何協助子女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孩子需要有自己的隱私嗎？

如何培養孩子挫折容忍的能力？

為什麼總和孩子說不上話？

我常拿孩子做比較嗎？

我真的可以放心讓孩子飛嗎？

我的孩子為什麼不在跟我談很多事？

我的孩子沉迷電腦，怎麼辦？

如何協助孩子規劃個人生涯？

與孩子分享生活經驗是重要的嗎？

我的孩子進入叛逆期了，怎麼辦？

我擔心孩子受到同學不良的影響？

如何教導孩子避免遭受「毒害」？

如何培養孩子為他人服務的精神？
	


七、實施方式：

（一）承辦單位應依所處社區文化，結合現有資源，充分展現親職教育理念，並就地區與家長（監護人及實際照護之人)之背景與環境做妥善之需求分析後，可採家長學習成長研習營、講座、讀書會與討論會等方式進行，並由辦理單位視參加對象規劃相關議題活動。請學校規劃或配合相關親職活動時，融入光碟推廣說明，鼓勵家長善用光碟片，提升父母效能。
（二）手冊全文pdf檔已放置教育部家庭教育網，教師可自行下載運用，互動光碟亦可直接上網觀看及操作，相關網址如下：

1.我和我的孩子：一本給家長的手冊（低、中、高年級）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
2.數位學習光碟：可線上操作及觀看

http://tguide.nc.hcc.edu.tw/myandmychild/
（三）申請時間及程序：
   1.有意願辦理本計畫之申請單位，請於103年11月14日（週五）前，
函送實施計畫、經費表及「我和我的孩子」手冊申請表（附件1）提出申請，申請通過之學校，請自行派員至本中心領取教材。
2.本計畫研習暨說明會議訂於103年11月11日（週二）下午13：30分至16：30分於家庭教育中心403教室辦理，參加對象為教師、志工等，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回復（傳真號碼：2541-8752）。
3.報名表：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電話
	性別

	
	
	
	□男□女

	
	
	
	□男□女


八、經費運用及來源：
（一）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年度單位預算項下支應。
（二）計畫經費支用基準表：

臺北市○○學校辦理103年度「我和我的孩子」父母成長班經費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講師費
	人×場×時
	
	   1600
	
	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歷

	講義資料費(含材料費)
	人
	
	     50
	
	

	場地佈置費
	
	
	   5000
	
	

	雜  支
	
	
	
	
	總經費5%內支用

	總計
	新臺幣
	
	元整


九、考核與成效檢討

（一）各申請學校請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檢具原始憑證資料、計畫辦理成果表等函送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核銷事宜。

（二）辦理學校具有特殊優良並可供複製推廣者，主辦單位得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
附件1

「我和我的孩子」手冊申請表
申請學校：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申請份數：　　　份
	預計辦理推廣活動

	場次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時間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1
	
	
	□家長□教師

□其他：
	

	2
	
	
	□家長□教師

□其他：
	

	3
	
	
	□家長□教師

□其他：
	


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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